


2

國銀金融租賃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會提名委員會工作規則

第一章 總則

第一條 為規範國銀金融租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「公司」）董事會決策機制，
完善公司治理結構，堅持黨的領導與公司治理有機結合，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
公司法》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》（以下簡稱「香港上市規則」）
《銀行保險機構公司治理準則》《金融租賃公司管理辦法》《國銀金融租賃股份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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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九條 本委員會會議應當建立會議記錄制度，並由董事會辦公室安排專人
擔任記錄員。會議可以視情況採取現場錄音的方式記錄，但會後應根據錄音形成




